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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求本館導覽業務順利運作，使兼職導覽員(以下簡稱導覽員)發揮

最大服務效能，提供遊客最佳導覽服務，訂定本辦法 

二、 導覽員由營運推廣組負責督導、工作調配、核薪、考核等。 

三、 由導覽員中選任「班長」一名，負責導覽工作計畫、培訓、排班、

差勤、計薪，及聯絡導覽相關事宜。班長職務除導覽工作外，並須

參與本館相關會議，轉達導覽員週知。必要時，資深導覽員得代理

班長相關職務。 

四、 導覽員需於進用後 3 個月內服勤達 70 小時並接受考核，考核成績

70 分以上者本館得繼續聘用至聘期屆滿，並於次月起調整薪資。 

五、 導覽員每週排班天數，依照本館需求排定。                    

工作時段：週一至週日 09:00~17:00；假日及例假日 09:00~18:00 

(若遇特殊狀況，以上工作時段，本館得以彈性調整) 

六、 導覽員為一年一聘，遇人力短缺之情形，得視情況不定期徵募。 

七、 新進導覽員必須參加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八、 工作內容： 

         (一)預約團體接洽：預約電話接聽、回覆、團體安排與導覽志工 

         聯繫。 

         (二)定時導覽、團體導覽和不定時之貴賓導覽及相關業務。 

         (三)導覽資料彙整、導覽教案及學習單之開發。 

         (四)協助志工行政業務支援。 

         (五)館內各項教育推廣活動支援。 

         (六)觀眾服務工作支援。 

         (七)展場安全及緊急情況處理。 

         (八)行政業務支援。 

九、 上下班需確實打卡，不得遲到、早退。惟因不可抗拒因素而有上述 

   情形者，得檢附相關證明佐證之。遲到逾 15 分鐘以上者，該小時 



   則不予以支薪。 

十、 導覽員每月服勤排班表由班長負責安排，再由業務單位主管核定。

導覽員每週服勤天數中，需至少 1 天為週六、日或例假日（含農曆

春節假期），若遇特殊情況依本館需求為準。 

十一、 為維持本館正常營運，因故無法執勤時需於 3 天前告知並安排代班                                  

事宜。若臨時因故無法執勤時，應於當日 9點前以電話向班長請

假，並協調其他導覽員代班，未能確實遵守者，以曠職論，曠職達

5 次者，本館得予以解聘。 

十二、 服勤時應著本館指定之制服並掛配識別證，隨時面帶笑容，保持親

切之服務態度。 

十三、 導覽的內容及方式以本館所期望及提供的資料為基準。 

十四、 導覽員應參加本館辦理之各項導覽培訓課程。因故未能參加者，需

向館方提出相關證明，並列入年終考核之參考。 

十五、 導覽員應受本館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相關規定。如因工作不

力或違反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解聘。導覽員因故於

聘期內離職，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本館同意，並交接相關業

務後，始得離職。 

十六、 外文導覽員平日服勤以中文導覽為主，有外賓來訪時以外語導覽優

先。 

十七、 導覽員需參加本館之相關考核，以為續聘之依據，原則上一年一

聘，考核內容依本館規定辦理。 

十八、 導覽員屬第一線面對民眾之工作，肩負維持本館服務形象之責，為

鼓勵導覽員優質表現，凡獲有明確事證表揚且經本館審查通過者，

將由用人單位視實際狀況專案簽核給予帶薪榮譽假(每案最多 2

天)。反之經查若有任何言行傷害本館形象或破壞團隊合作者，情

節輕者將予以記點或扣除帶薪休假為懲，情節重大者，本館將得隨

時逕予解聘。 

十九、 導覽人員考核規定： 

  (一)考核委員由業務承辦人員、本館館員及用人單位主管組成，  

  考核內容由本館訂定之。 

  (二)導覽人員每年考核 3 次，於每年 3、7 月進行平時考核，11 

  月進行年終考核。年終考核 70 分以上者，次年得獲續聘一年， 

  並依成績將於次年給予帶薪休假，相關規定如下： 

    1.成績滿 90 分以上者給予 3 天帶薪休假。 

    2.滿 85~89 分者給予 2天帶薪休假。 

    3.滿 80~84分者給予 1 天帶薪休假。 

    4.年終考核成績 70~79 分者將不給予帶薪假。 

    5.年度考核成績低於 70 分者，次年度本館將不予以續聘。 

    6.帶薪休假薪資每日以 8 時計。 



二十、 本館導覽人員薪資規定相關如下： 

(一)新進人員起薪：中文導覽員每小時薪資一百六十八元；外文

導覽員每小時薪資一百七十六元。 

  (二)薪資調整：以考核為依據，新進人員依管理辦法第四條規   

  定辦理調薪；服務年資滿一年以上之導覽人員應參與平時考 

 核，考核成績 70 分以上合格者薪資始得調至最高。 

  (三)薪資級距調整範圍：中文導覽員時薪級距為一百六十八元、  

一百七十二元、一百七十六元；外文導覽員時薪級距為一百七十

六元、一百九十三元、二百一十五元。 

  (四)逢政府公告調整基本工資時薪時，本館導覽人員現時時薪  

 級距範圍得依政府公告調薪比例調整之，並同時修訂本管理辦 

  法之薪資相關規定。 

二十一、 導覽人員工時相關規定： 

  (一)現場導覽人員：每月工時依班表及實際服勤狀況而定。 

  (二)行政業務支援導覽人員：每日服勤時數為八小時，工作天 

  數比照行政人員。若因業務需求每日延長工作時數上限為二 

  時；每月延長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十小時。 

  (三)行政業務支援導覽人員若因業務需求須於例假日服勤上班 

 者，館方得調整平日上班日補假之。 

二十二、 參加本館辦理之各項導覽培訓課程，以上課時數計薪。 

二十三、 擔任班長之兼職導覽員，職務加給為每小時 10元，不受薪資上限

規定之限制。 

二十四、 本館導覽人員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國定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加倍發給。國定休假日約定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一月一日）。 

 (二)春節（農曆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 

 (三)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 

 (四)兒童節（四月四日）。 

 (五)民族掃墓節（定於清明日）。 

 (六)勞動節(五月一日) 。 

 (七)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八)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 

 (九)國慶日（十月十日）。 

 (十)農曆除夕（農曆十二月之末日）。 

 (十一)選舉日。 

二十五、 導覽員不得擅以本館或導覽員之名義參加或辦理館外活動及其他

營利性工作。違反本規定者，經查屬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解聘，必要時並追究法律責任。惟事前報備並核可者，不在此限。 

二十六、 本館導覽人員特別休假相關規定約定如下： 



  (一)導覽人員特別休假採曆年制計算，休假未滿半天部分以半 

  天計；並於每年六月及十一月分別結算發給該半年度未休畢特休 

  日之薪資。 

  (二)導覽人員特別休假需於請假日三天前提出，並需協調同仁代 

  班事宜。 

  (三)導覽人員特別休假須以天為單位，薪資發給一天以 8 小時計 

  之。 

二十七、 本辦法經本館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檢討修正之。 


